
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山水綠生態公園樹木區移樹

SOP 

 
工程單位有樹木移

入或選用(移出)公

園需求 

移入山水綠公園樹木

區需求 

環保局 

先前是否已

有樹木移出 

1 準備資料至本市山豬窟監督委員

會報告並獲得同意 

2.若屬受保護樹木由移植單位依規

定辦理 

環保局 

負責後續保活及維護 

工程單位 

選用(移出)山水綠公

園樹木區需求 

工程單位 

先洽公園處（或原移入單位）

選用需移出樹木 

公園處、環保局、工程單位、

原移入單位 

依「臺北市樹木申請遷移及移

除作業要點」辦理 

工程單位 

是 樹木區已飽和，無

法移入 

否 

備註： 

1.移植過程若造成園區內設施破壞，須於移植完成後復舊。 

2.同意後辦理移植作業，並由移入單位負責後續保活及維護。 

3.樹木區內之樹木(如附件)為公園處權管，未來若有新移入之樹

木，則洽原移入單位同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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